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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衡
發
展
，
並
推
行
社
會
教
育
!...... 

」
γ
第
一
百
六
十
五
條
.. 

「
國
L
F應

保
障
教
育
、
科
學
、
藝
術
工
作
者
之
生
活
，
:
:
.. 

」
、
第
一
百
六
十
六
條
.. 

j

「
國
家
應
獎
勵
科
學
之
發
明
與
創
造
，
並
保
護
有
關
歷
史
、
文
化
、
藝
術
之
古

，
蹟
、
古
物
。
」
及
第
一
百
六
十
七
條.. 

「
國
家
對
於
左
列
事
業
或
個
人
，
予
以

獎
勵
或
補
助
.. 

一
‘
國
內
私
人
經
營
之
教
育
事
業
成
績
優
良
者
。
二
、
僑
居
國
外
國

民
之
教
育
事
業
成
績
優
良
者
。
三
)
於
學
術
或
技
術
有
發
明
者
。
四
、

J..... 

」
等

規
定
可
知
，
政
府
推
動
教
育
科
學
文
化
政
事
之
範
園
似
應
涵
蓋
社
會
教
育
、
僑

居
地
教
育
、
歷
史
、
文
化
、
藝
術
、
古
蹟
'
以
及
學
術
或
技
術
之
發
明
與
創
造

等
。
此
外
，
該
章
對
於
國
防
、
外
交
、
國
民
經
濟
、
社
會
安
全
等
政
府
政
事
，

亦
有
若
干
方
針
性
的
規
範
'
惟
對
各
該
政
事
之
明
確
定
義
與
範
園

1
尚
乏
明
文

規
定
。

八
仙
鬥
另
就
法
律
層
面
而
言
，
依
預
算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規
定

.. 

「
各
機
關
單
位
預
算
，

歲
入
應
按
來
源
別
科
目
編
製
之
，
歲
出
應
按
政
事
別
、
計
書
一
或
業
務
別
與
用
途

別
科
目
編
製
之
，
各
項
計
畫
，
除
工
作
量
無
法
計
算
者
外
，
應
分
別
選
定
工
作

、
衡
量
單
位
，
計
算
公
務
成
本
編
列
。
」
歲
出
政
事
別
科
目
為
預
算
表
應
編
製
之



_ _' 

表
式
之
一
，
而
此
項
預
算
科
目
及
書
表
格
式
?
依
同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規
定
。
﹒
「

預
算
科
目
及
預
算
書
表
格
式
，
由
中
央
主
計
機
關
定
之
。
」
係
屬
行
政
院
主
計

，
處
之
權
貴
。
另
查
多
年
來
，
有
關
政
府
政
事
支
出
之
分
類
，
均
參
照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附
表
二
支
出
分
類
表
中
所
定
中
央
支
出
計
政
權
行
使
支
出
、
國
務
支
出

可
行
政
支
出
、
立
法
支
出
、
司
法
支
出
、
考
試
支
出
、
監
察
支
出
、
民
政
支
出

1

國
防
支
出
、
外
交
支
出
、
財
務
支
出
、
教
育
科
學
文
化
支
出
、
經
濟
建
設
支

出
、
交
通
支
出
、
衛
生
支
出
、
社
會
及
救
濟
支
出
、
邊
政
支
出
、
僑
務
支
出
\

移
殖
支
出
、
債
務
支
出
、
公
務
員
退
休
及
撫
卸
支
出
、
損
失
賠
償
支
出
、
信
託

管
理
支
出
、
補
助
支
出
、
國
營
事
業
基
金
支
出
及
其
他
支
出
等
二
十
六
類
，
予

以
分
別
編
列
，
惟
該
法
對
於
各
科
目
之
定
義
與
範
園
亦
過
於
簡
略
，
如
教
育
科

學
文
化
支
出
僅
概
括
敘
明
「
關
於
中
央
教
育
、
科
學
、
文
化
等
事
業
及
補
助
之

支
出
均
屬
之
」
'
故
未
形
成
具
體
規
範
。
、

b

凶
門
為
期
劃
一
標
準1
主
計
處
於
七
十
六
年
七
月
間
，
成
立
「
預
算
作
業
改
進
專
案

小
組
」
，
即
將
歲
出
政
事
別
科
目
之
分
類
問
題
，
作
為
主
要
研
究
改
進
重
點
之

一
，
經
就
學
理
上
予
以
通
盤
檢
討
，
並
參
採
聯
合
國
公
布
之
一
九
八
0
年
政
事

、♂J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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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分
類
表
(
附
件
一
)
所
定
各
項
政
事
之
範
園

j

美
、
日
兩
國
政
事
之
實
際
分

類
情
形
，
以
及
立
法
委
員
之
反
映
意
見
等
，
擬
訂
「
歲
出
政
事
別
科
目
歸
類
原

v
則
與
範
園
」
，
其
中
科
學
支
出
部
分
，
因
上
述
一
九
八
0
年
聯
合
國
政
事
別
分

類
表
!
以
及
美
國
、
日
本
等
國
家
之

L實
際
分
類
情
形
?
均
未
單
獨
就
「
科
學
支

出
」
功
能
作
單
一
劃
分
，
顯
無
法
涵
蓋
我
國
乏
法
所
重
視
之
科
學
支
出
。
為
符

合
計
算
有
關
教
科
文
經
費
之
需
要
7

復
經
參
採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研
訂
之
「

國
際
科
學
與
技
術
統
計
標
準
建
議
書
」
有
關
對
科
學
與
技
術
研
究
之
定
義
，
即

包
括
依
國
際
教
育
標
準
分
類
之
自
然
科
學
、
工
程
與
技
術
、
醫
學
、
農
業
、
科

學
、
社
會
與
人
文
科
學
等
，
以
及
依
主
要
社
會
經
濟
目
標
區
分
之L
陸
地
、
海

洋
與
大
氣
探
測
，
三
太
空
發
展
(
非
軍
事
目
的

)
1
1
農
業
發
展
，
4

工
業
發

展
，
「
門
小
能
源
生
產
、
儲
存
與
分
配
，
&
運
輸
與
通
信
發
展
，
正
教
育
服
務
，
。
小

健
康
服
務
，
訊
社
會
服
務
與
經
社
服
務
，
川
以
環
境
保
護
，
扎
一
般
知
識
增
進
，

且
其
他
目
標
，
刊
沁
園
防
(
核
子
、
太
空
及
其
他
軍
事
目
的
)
等
十
三
類
研
究
發

展
支
出
項
目
予
以
擬
訂
。
以
上
「
歲
出
政
事
別
科
目
歸
類
原
則
與
範
園
」
，
自

七
十
八
年
度
起
實
施
，
並
自
七
十
九
年
度
起
將
上
項
歸
類
原
則
與
範
圍
納
入
中

J 四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編
審
辦
法
內
，
逐
年
送
立
法
院
備
查
!
而
所
據
以
編
列
之
余
缸
川
)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
亦
均
獲
立
法
院
審
議
通
過
。
上
項
歸
類
原
則
與
範
間

，
並
υ
四
日
於
八
十
一
年
度
及
八
十
三
年
度
預
算
籌
編
過
程
中
，
配
合
立
法
委
員
之

建
議
再
加
檢
討
修
訂
。
顯
見
目
前
我
國
政
事
別
之
十
大
分
類
及
三
十
六
中
分
類

科
目
，
係
經
參
酌
聯
合
國
及
美
、
日
等
國
家
有
關
政
事
別
分
類
之
理
論
與
實
務

/
情
形
，
並
考
量
我
國
法
令
規
定
、
政
治
情
勢
與
民
意
要
求
，
審
慎
研
議
而
成
，

其
過
程
十
分
嚴
謹
、
周
全
，
且
在
憲
法
並
未
明
確
規
範
之
前
提
下
，
依
相
關
法

律
規
定
，
由
行
政
部
門
制
訂
規
範
'
經
由
預
算
之
實
際
編
列
，
歷
年
均
獲
得
立

法
部
門
支
持
通
過
，
由
總
統
公
布
令
行
，
白
無
虛
列
或
灌
水
情
事
。
茲
以
事
涉

整
體
財
政
資
源
合
理
分
配
及
各
項
政
事
之
兼
籌
并
顧
，
任
何
政
事
別
內
涵
之
變

異
均
牽
動
經
費
分
配
之
變
動
，
其
由
行
政
、
立
法
部
門
共
同
決
定
之
法
定
預
算

\
自
不
宜
以
部
分
人
士
之
主
觀
意
識
予
以
認
定
有
違
憲
之
虞

α

同
茲
就
八
十
五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編
審
辦
法
內
所
附
「
歲
出
政
事
別
科
目
歸

類
原
則
與
範
園
」
?
其
中
教
育
、
科
學
、
文
化
支
出
部
分
之
歸
類
範
圍
及
定
義

?
摘
述
如
次

.. 

U 

五

j 

', 



L

教
育
支
出
.. 

凡
辦
理
教
育
計
畫
、
教
學
研
究
、
教
材
編
製
及
政
府
設
立
之
教

育
機
構
所
需
之
各
項
支
出
，
以
及
補
助
民
間
教
育
機
構
之
支
出
均
屬
之
，
但

不
包
括
軍
警
教
育
。
庸

之
科
學
支
出.. 

凡
從
事
自
然
科
學
、
工
程
技
術
、
醫
學
、
工
業
及
農
業
科
技
、

國
防
科
技
、
原
子
能
應
用
、
社
會
與
人
文
科
學
等
各
項
研
究
發
展
支
出
均
屬

之
。

1

文
化
支
出
1
.凡
辦
理
藝
術
、
音
樂
、
美
術
、
體
育
、
歷
史
文
物
、
大
眾
傳
播

入
、
圖
書
出
版
、
天
、
文
、
宗
教
、
民
俗
等
業
務
有
關
之
支
出
均
屬
之
。

因
由
於
歲
出
政
事
別
科
目
之
編
列
!
係
按
各
項
支
出
所
執
行
之
政
事
功
能
予
以
歸

類
，
與
一
般
按
主
管
機
關
(
如
國
防
部
、
教
育
部
等
)
區
分
者
並
不
相
同

1
故

符
合
上
項
定
義
範
圍
之
支
出
，
均
由
政
府
各
部
門
依
其
職
掌
負
責
辦
理
，
編
列

於
不
同
機
關
項
下
，
致
同
一
政
事
別
支
出
(
如
教
育
支
出
)
可
分
由
不
同
機
關

(
如
國
科
會
之
科
學
園
區
、
實
驗
高
中
)
編
列
，
又
同
一
機
關
(
如
教
育
部
)
之

支
出
亦
可
分
為
許
多
政
事
別
科
目
(
如
教
育
部
「
國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暨
社
教
、

學
術
研
究
機
構
聘
任
人
員
退
休
撫
卸
給
付
」
科
目
經
費
係
編
列
退
休
撫
卸
支
出

_L 

/\ 



J
U
而
非
教
育
支
出
)
4。
歸
納
而
言
，
因
屬
不
同
之
預
算
表
達
方
式
，
故
國
防
部
及

J

教
育
部
主
管
之
經
費
非
全
屬
政
事
別
之
國
防
及
教
育
支
出
?
反
之
)
政
事
別
之

國
防
及
教
育
支
出
亦
非
僅
指
國
防
部
及
教
育
部
主
管
之
經
費
。

二
、
關
於
預
算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編
列
特
別
預
算
有
關
法
定
要
件
之
適
用
及
教
科
文
經
費

提
列
比
例
問
題•. 

付
依
預
算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 

「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時
，
行
政
院
得
於
年
度
總
預
算

外
?
提
出
特
別
預
算.. 

一
、
國
防
緊
急
設
施
或
戰
爭
。
二
-
國
家
經
濟
上
重
大
變
故

卜
。
三
、
重
大
災
變
。
四
、
緊
急
重
大
工
程
。
五
不
定
期
或
數
年
一
次
之
重
大
政
事
。

」
之
規
定
，
不
論
已
往
年
度
已
編
列
並
據
以
執
行
之
各
項
特
別
預
算
，
抑
或
未

來
可
能
編
列
之
特
別
預
算
，
均
依
上
述
預
算
法
所
定
要
件
(
甚
至
於
其
他
特
別

法
之
相
關
條
文
中
亦
有
經
立
法
院
審
議
通
過
:
要
求
對
特
定
事
項
編
列
特
別
預

算
之
情
事
，
如
戰
士
授
田
憑
據
處
理
條
例
第
三
條
、
國
軍
老
舊
眷
村
改
建
條
例

第
九
條
，
詳
如
後
述
)
，
及
考
量
該
等
計
畫
係
屬
跨
越
數
個
會
計
年
度
，
為
求

其
財
務
計
畫
之
完
整
表
達
，
及
預
算
與
會
計
自
成
體
系
，
以
利
計
畫
之
執
行
，

1
而
由
行
政
院
加
以
籌
編
跨
年
期
之
特
別
預
算
，1
並
說
明
法
律
依
據
，
送
請
立
法

七

f、



院
審
議
通
過
，
完
成
法
定
程
序
，
始
告
確
定
，
其
是
否
符
合
要
件
內
涵
，
顯
係

由
行
政
及
立
法
部
門
依
據
客
觀
事
實
環
境
予
以
共
同
認
定
。
復
依
據
大
法
、
官
官
入
會

智
會
日

議
所
作
釋
字
第
七
十
七
號
及
第
-
二
一

算
總
額
、
之
之
外
，
依
據
預
算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規
定
編
列
之
各
項
特
別
預
算
，
不
予

計
列
教
科
文
支
出
，
實
符
乏
法
規
定
。

偏
又
特
別
預
算
名
義
上
雖
未
計
列
教
科
文
支
出
，
惟
因
特
別
預
算
乃
以
舉
借
長
期

債
務
為
財
源
?
當
債
務
還
本
付
息
時
，
仍
須
納
入
總
預
算
，
因
而
必
須
計
列
教

科
文
支
出
。
以
採
購
高
性
能
戰
機
特
別
預
算
為
例
其
總
經
費
三
千
餘
億
元
，
均

係
以
長
期
蜍
借
資
金
支
應
。
其
還
本
付
息
支
出
因
仍
將
編
列
於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內
，
並
依
憲
法
規
定
百
分
之
十
五
的
比
例
增
加
編
列
教
科
文
支
出
達
五
三
0

億
元
以
上
，
因
在
不
緊
縮
其
他
政
事
支
出
下
須
增
加
編
列
教
科
文
支
出
，
則
教

科
文
支
出
之
實
質
負
擔
比
例
將
達
百
分
之
十
七
﹒
六
五
，
如
此
方
可
在
抽
編
百

分
之
十
五
後
，
存
有
百
分
之
百
之
原
需
各
項
政
務
支
出
。
又
因
本
息
之
償
還
逐

年
編
列
於
年
度
總
預
算
，
隨
即
須
提
列
教
科
文
比
例
，
故
亦
無
延
遲
編
列
教
科

、
文
經
費
情
事
，
故
知
特
別
預
算
之
編
列
，
純
係
考
量
預
算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之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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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及
自
成
入
會
計
體
系
有
利
計
畫
之
執
行
!
而
與
教
科
文
經
費
之
比
例
無
涉
，
自

~
無
所
謂
逃
避
教
科
文
支
出
問
題
。
此
外
?
在
政
府
年
度
實
質
歲
入
財
源
不
足
之

情
形
下
，
為
籌
措
公
共
建
設
所
需
財
源
?
於
年
度
總
預
算
內
須
編
列
公
債
及
蜍

借
收
入
，
以
近
年
而
言
，
每
年
度
均
在
一
千
億
元
至
三
千
億
元
之
譜

1

則
此
等

公
共
建
設
之
經
費
需
求
共
須
計
列
二
次
教
科
文
支
出
)
即
於
總
預
算
編
列
建
設

一
支
出
時
為
第
一
次
，
編
列
債
務
還
本
付
息
時
為
第
二
次
。
顯
示
政
府
亦
從
未
因

上
開
憲
法
規
定
而
有
規
避
編
列
教
科
文
預
算
之
意
圖
與
事
實
，
實
際
上
教
科
文

支
出
因
特
別
預
算
及
赤
字
預
算
之
編
列
而
不
減
反
增
?
不
特
中
央
政
府
如
此

1

地
方
政
府
亦
復
如
此
。
類
比
融
資
財
源
(
非
實
質
收
入
)
仍
提
列
教
科
文
經
費

之
作
法
，
財
政
學
者
曾
多
方
表
示
關
切
，
因
其
減
少
預
算
彈
性
、
干
擾
資
源
配

置
)
無
論
學
理
或
實
務
，
均
論
斷
其
勢
必
降
低
整
體
經
濟
效
率
，
每
每
要
求
本

處
在
修
改
預
算
法
時
予
以
匡
正

j

將
融
資
財
源
排
除
在
預
算
總
額
之
外
(
附
件

二
)
。

J

同
茲
就
中
央
政
府
下
列
數
項
特
別
預
算
之
編
製
依
據
，
按
編
製
時
間
之
先
後
順
序

!
分
別
說
明
如
后..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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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建
台
灣
北
部
區
域
第
二
高
速
公
路
第
一
期
及
第
二
期
工
程
特
別
預
算
…
'
以

及
第
二
期
工
程
之
追
加
預
算
，
以
三
年
為
一
期
，
自
七
十
六
年
度
起
至
八
十

一
年
度
止
，
其
編
列
符
合
預
算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第
四
款
「
緊
急
重
大
工
程
」

之
規
定
?
有
關
執
行
結
果
並
已
辦
理
決
算
。

么
戰
士
授
田
退
據
處
理
補
償
金
及
其
發
放
作
業
特
別
預
算
，
自
八
十
年
度
起
至

八
十
一
年
度
止
，
其
編
列
除
符
合
預
算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第
五
款
「
不
定
期
或

數
年
一
次
之
重
大
政
事
」
之
規
定
外
，
亦
係
依
據
「
戰
士
授
田
憑
據
處
理
條

例
」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 

「
處
理
戰
士
授
田
憑
據
所
需
補
償
金
及
作
業
經
費
，

應
編
列
特
別
預
算
支
應
」
之
規
定
辦
理
，
有
關
執
行
結
果
亦
已
辦
理
決
算
。

1

興
建
重
大
交
通
建
設
計
畫
工
程
特
別
預
算
，
以
二
年
為
一
期
?
自
八
十
一
年

度
起
迄
八
十
六
年
度
止
，
已
有
第
一
、
第
二
及
第
三
等
三
期
特
別
預
算
，
其

編
列
均
符
合
預
算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第
四
款
「
緊
急
重
大
工
程
」
之
規
定
，
其

中
前
兩
期
執
行
結
果
已
辦
理
決
算
，
至
第
三
期
，
則
已
完
成
法
定
程
序
正
執

行
中
。

ι

採
購
、
一
口
同
性
能
戰
機
特
別
預
算
，
自
八
十
二
年
度
起
至
九
十
年
度
止
，
其
編
列

-
0

平

d戶

j
t
i
J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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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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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
合
預
算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第
一
款
「
國
防
緊
急
設
施
或
戰
爭
」
之
規
定
，
已

完
成
法
定
程
序
正
執
行
中
。

戶h
小
另
依
「
國
軍
老
舊
眷
村
改
建
條
例
」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前
段
.. 

「
本
條
例
計
畫

辦
理
改
建
之
國
有
老
舊
眷
村
土
地
處
分
收
支
，
循
特
別
預
算
程
序
辦
理
;.. 

.. 

」
之
規
定
，
政
府
針
對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以
前
興
建
完
成
尚
未
改
建
之
老

舊
眷
村
，
將
以
編
列
特
別
預
算
方
式
，
作
一
次
全
盤
整
體
性
之
處
理
，
因
屬

可
解
決
懸
宏
已
久
之
問
題
，
亦
符
合
預
算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第
五
款
「
不
定
期
或

數
年
一
次
之
重
大
政
事
」
所
規
定
之
情
事
。

三
、
關
於
以
「
補
助
地
方
國
民
教
育
經
費
」
方
式
於
省
及
縣
市
政
府
計
算
教
科
文
支
出

百
分
比
問
題

•. 

H
依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有
關
規
定
，
各
級
政
府
編
列
之
補
助
支
出
均
為
下
級
政
府

之
補
助
收
入
，
應
納
入
上
級
政
府
之
歲
出
預
算
及
下
級
政
府
之
歲
入
預
算
，
而

下
級
政
府
再
依
其
施
政
需
要
(
包
括
符
合
乏
法
規
定
之
要
求
)
編
列
歲
出
，
據

以
執
行
，
均
係
各
自
獨
立
預
算
體
系
，
實
無
所
謂
重
複
問
題
可
言
。
如
必
欲
認

定
某
筆
預
算
在
兩
級
政
府
預
算
中
均
予
編
列
之
情
形
為
重
複
'
則
凡
補
助
經
費

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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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屬
如
是
，
不
獨
教
育
經
費
為
然
!
其
他
中
央
對
地
方
之
交
通
補
助
、
農
業
補

助
、
調
薪
補
助
等
亦
然
。
一
…

川
鬥
由
於
各
地
經
、
濟
、
社
會
發
展
情
況
不
一
，
部
分
地
方
自
有
財
源
不
足
，
已
產
生

上
級
政
府
須
編
列
數
額
頗
大
之
補
助
預
算
情
形
，
造
成
各
級
政
府
歲
入
、
歲
出

總
額
增
大
，
相
對
、
亦
將
依
怠
法
規
定
比
例
增
加
各
級
政
府
教
科
文
支
出
之
負
擔

，
茲
分
別
就
歲
入
與
歲
出
觀
點
舉
例
析
述
如
次
.. 

J 

L

以
歲
入
來
源
為
基
準
'
如
中
央
政
府
雖
籌
有
可
資
分
配
之
財
源
一
百
元
，
惟

須
先
扣
除
中
央
應
負
擔
百
分
之
十
五
的
教
科
文
支
出
，
僅
餘
八
十
五
元
可
以

l

補
助
省
市
政
府
，
省
、
市
政
府
於
收
到
八
十
五
元
後
，
亦
須
保
留
該
級
政
府
應

負
擔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的
教
科
文
支
出
，
僅
餘
六
三
﹒
七
五
元
可
以
補
助
縣
市

政
府
，
縣
市
政
府
於
收
到
六
三
﹒
七
五
元
後
，
仍
須
保
留
該
級
政
府
應
負
擔

百
分
之
三
十
五
的
教
科
文
支
出
，
僅
能
將
所
餘
四
一
﹒
四
四
元
用
於
其
他
政

事
支
出
或
再
補
助
鄉
鎮
，
故
在
現
行
補
助
制
度
下
，
從
歲
入
財
源
之
分
配
觀

點
將
使
教
科
文
支
出
之
負
擔
，
每
一
百
元
歲
入
高
達
五
八
﹒
五
七
元
。

Z

復
以
歲
出
總
額
說
明
，
如
中
央
政
府
補
助
一
百
元
非
屬
教
科
文
之
支
出
予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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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
財
源
繼
續
編
列
預
算
補
助
省
市
政
府
相
關
支
出
之
必
要
。
至
有
關
預
算
編
列

方
式
7

凡
由
行
政
院
統
籌
編
列
者
，
因
多
屬
因
應
地
方
財
政
短
給
之
需
要
，
故

均
依
法
由
受
補
助
單
位
依
程
序
列
入
預
算
辦
理ι
上
開
作
法
核
符
預
算
法
、
省

縣
縣
自
治
法
、
直
轄
市
自
治
法
之
規
定
，
白
無
違
憲
之
虞
。
茲
以
八
十
五
年
度

台
灣
省
總
預
算
為
例
，
其
歲
出
總
額
為
三
、
四
六
三
億
元
，
其
中
教
科
文
支
出

編
列
入
六
七
億
元
，
占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
已
達
憲
法
規
定
比
率
，
惟
當
年
度
收

支
差
短
總
額
高
達
一
、
九
三
七
億
元
，
如
按
比
率
計
算
，
其
中
因
教
科
文
支
出

而
產
生
之
差
短
數
額
即
達
由
外
四
億
元
，
中
央
政
府
在
上
項
差
短
範
圍
內
，
僅

在
「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
/
科
目
項
下
編
列
補
助
台
灣
省
各
縣
市
國
民
教
育
經

費
九
六
億
入
、0
0
0

萬
元
，
其
餘
未
填
補
之
教
科
文
預
算
差
短
為
三
八
七
億

元
，
仍
須
由
台
灣
省
政
府
舉
債
支
應
，
而
未
來
年
度
編
列
預
算
還
本
付
息
時
，

尚
須
再
按
規
定
比
率
編
列
第
二
次
教
科
文
支
出
預
算
?
故
政
府
教
科
文
支
出
經

費
、
可
能
因
補
助
收
支
及
舉
債
與
還
本
付
息
等
預
算
數
額
之
編
列
而
有
增
加
之
情

形
，
但
絕
不
致
發
生
因
各
級
政
府
間
之
補
助
而
有
挪
用
、
短
列
之
情
事
。
且
於

…
預
算
執
行
之
際
，
地
方
政
府
須
列
明
項
目
請
款
，
中
央
政
府
於
核
符
支
用
科
目

一句r
.~ 

四



及
條
件
後
始
予
撥
款
，
更
不
容
有
挪
用
情
事
，
審
計
部
於
審
核
決
算
時
，
亦
須

審
明
動
支
科
目
是
否
符
合
預
算
規
定
。

四
、
關
於
鄉
鎮
預
算
不
宜
併
入
縣
市
總
預
算
中
計
列
教
科
文
支
出
問
題
﹒
-

H
依
據
憲
法
第
十
章
、
第
十
一
章
，
以
及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七
條
規
定
，
我
國
政
府

係
包
括
中
央
、
省
(
市
)
及
縣
(
市
)
等
三
紋
，
至
憲
政
實
際
運
作
，
中
早
已
存

在
之
鄉
、
鎮
與
縣
轄
市
，
則
於
乏
法
中
未
有
規
定
，
自
亦
無
該
級
政
府
之
教
科

文
支
出
比
例
問
題
。
\
如

M
W另
依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第
三
條
規
定
，
將
全
國
財
政
收
支
系
統
劃
分
為
三
.. 
L 

中
央
，
么
省
及
直
轄
市
，
正
縣
市
及
相
當
於
縣
市
之
局
，
並
規
定
鄉
鎮
財
政
包

括
於
縣
財
政
內
，
其
收
支
應
分
編
單
位
預
算
，
列
入
縣
總
預
算
內
，
惟
列
有
但

書
規
定
，
俟
縣
依
法
律
實
施
自
治
後
，
鄉
鎮
財
政
再
由
縣
議
會
依
據
有
關
自
治

法
律
規
定
之
。
顯
見
法
之
本
旨
，
縱
使
於
縣
市
之
下
另
有
鄉
鎮
層
級
之
政
府
，

其
財
政
收
支
及
預
算
本
質
上
均
應
予
以
獨
立
，
即
個
別
編
製
該
級
政
府
之
總
預

管
汁
。

同
又
查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公
布
實
施
之
省
縣
自
治
法
，
中
，
已
就
鄉
(

/ 

一
五



已

訕-

.~ -
l t 

Jf 
/ 

鎮
、
縣
轄
市
)
之
自
治
事
項
、
組
織
、
財
政
、
監
督
事
項
，
包
括
有
關
該
級
政

府
總
預
算
之
編
製
與
審
議
等
加
以
規
範
'
故
從
政
府
體
制
實
際
運
作
而
言
?
我

國
應
有
四
個
層
級
政
府
之
總
預
算
，
不
應
予
以
任
意
併
計
，
且
憲
法
條
、
叉
，
中
既

未
規
範
鄉
鎮
之
教
科
文
支
出
比
例
，
亦
不
宜
予
以
擴
大
解
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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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預
算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一
編
列
特
別
預
算
有
關
法
定
要
件
之
適
用
及
教
科
丸
經
費

提
列
比
例
問
題
之
說
明

一
‘
依
預
算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時
!
行
政
院
得
於
年
度
總
預
算

外
!
提
出
特
別
預
算
.. 

一
、
國
防
緊
急
設
施
或
戰
爭ρ
二
、
國
家
經
濟
上
重
大
變
故

。
三
、
重
大
災
變
。
四
、
緊
急
重
大
工
程
。
五
、
不
定
期
或
數
年
~
一
次
之
重
大
政
事
。

」
之
規
定
，
不
論
已
往
年
度
已
編
列
並
據
以
執
行
之
各
項
特
別
預
算
?
抑
或
未

來
可
能
編
列
之
特
別
預
算
，
均
依
上
述
預
算
法
所
定
要
件
(
甚
至
於
其
他
特
別

法
之
相
關
條
文
中
亦
有
經
立
法
院
、
審
議
通
過
，
要
求
對
特
定
事
項
編
列
特
別
預

算
之
情
事
)
如
戰
士
授
田
憑
據
處
理
條
例
第
三
條
、
國
軍
老
舊
眷
村
改
建
條
例

第
九
條
)
，
及
考
量
該
等
計
畫
係
屬
跨
越
數
個
會
計
年
度
，
為
求
其
財
務
計
書
一

之
完
整
表
達
，
及
預
算
與
會
計
自
成
體
系
)
以
利
計
畫
之
執
行
!
而
由
行
政
院

加
以
籌
編
跨
年
期
之
特
別
預
算
，
並
說
明
法
律
依
據
，
俟
送
立
法
院
、
審
議
通
過

，
完
成
法
定
程
序
後
，
始
告
確
定
，
其
是
否
符
合
要
件
內
涵
顯
係
由
行
政
及
立

法
部
門
，
依
據
客
觀
事
實
環
境
予
以
共
同
認
定
。
復
依
據
大
法
官
會
議
所
作
釋

字
第
/
七
十
七
號
及
第
二
三
一
號
解
釋
，
既
已
將
特
別
預
算
排
除
於
預
算
總
額
之



外
，
依
據
預
算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規
定
編
列
之
各
項
特
別
預
算
，
不
計
列
教
科
文

支
出
，
顯
係
符
合
憲
法
規
定
。

二
、
又
特
別
預
算
名
義
上
雖
未
計
列
教
科
文
支
出
，
惟
因
特
別
預
算
乃
以
舉
借
長
期

債
務
為
財
源
，
當
債
務
還
本
付
息
時
，
仍
須
納
入
總
預
算
，
因
而
必
須
計
列
教

科
文
支
出
。
以
採
購
合
同
性
能
戰
機
特
別
預
算
為
例
其
總
經
費
三
千
餘
億
元
，
均

係
以
長
期
蜍
借
資
金
支
應
。
其
還
本
付
息
支
出
因
仍
將
編
列
於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內
，
並
依
‘
中
一
芯
法
規
定
百
分
之
十
五
的
比
例
增
加
編
列
教
科
文
支
出
達
五
三0

億
元
以
上
，
困
在
不
緊
縮
其
他
政
事
支
出
下
須
增
加
編
列
教
科
文
支
出
，
則
教

科
文
支
出
之
實
質
負
擔
比
例
將
達
百
分
之
十
七
﹒
六
五
，
如
此
方
可
在
抽
編
百

分
之
十
五
後
，
存
有
百
分
之
百
之
原
需
各
項
政
務
支
出
。
又
因
本
息
之
償
還
逐

年
編
列
於
年
度
總
預
算
，
隨
即
須
提
列
教
科
文
比
例
，
故
亦
無
延
遲
編
列
教
科

、
又
經
費
情
事
，
此
外
?
在
政
府
年
度
實
質
歲
入
財
源
不
足
之
情
形
下
，
為
籌
措

公
共
建
設
所
需
財
源
，
於
年
度
總
預
算
內
須
編
列
公
債
及
蜍
借
收
入
，
以
近
年

而
言
，
每
年
度
均
在
一
千
億
元
至
三
千
億
元
之
譜
，
則
此
等
公
共
建
設
之
經
費

需
求
共
須
計
列
二
次
教
科
文
支
出
，
即
於
總
預
算
編
列
建
設
支
出
時
為
第
一
次

/ 



'
編
列
債
務
還
本
付
息
時
為
第
二
次
。
顯
示
政
府
亦
從
未
因
上
開
憲
法
規
定
而

有
規
避
編
列
教
科
文
預
算
之
意
圖
與
事
實
…
，

L實
際
上
教
科
文
支
出
因
特
別
預
算

及
赤
字
預
算
之
編
列
而
不
減
反
增
，
不
特
中
央
政
府
如
此
，
地
方
政
府
亦
復
如
持

此
。
類
比
融
資
財
源
(
非
實
質
收
入
)
仍
提
列
教
科
文
經
費
之
作
法
，
財
政
學

者
曾
多
方
表
示
關
切
，
因
其
減
少
預
算
彈
性
、
干
擾
資
源
配
置

γ

勢
必
降
低
整

體
經
濟
效
率
，
每
每
要
求
本
處
在
修
改
預
算
法
時
予
以
匡
正
。

三
、
茲
就
中
央
政
府
下
列
數
項
特
別
預
算
之
編
製
依
據
，
按
編
製
時
間
之
先
後
順
序

'
分
別
說
明
如
后.. 

L

興
建
台
灣
北
部
區
域
第
二
高
速
公
路
第
一
期
及
第
二
期
工
程
特
別
預
算
，
以

及
第
二
期
工
程
之
追
加
預
算
，
以
三
年
為
一
期
，
自
七
十
六
年
度
起
至
八
十

一
年
度
止
，
其
編
列
符
合
預
算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第
四
款
「
緊
急
重
大
工
程
」

之
規
定
!
有
關
執
行
結
果
並
已
辦
理
決
算
。

么
戰
士
授
田
憑
據
處
理
補
償
金
及
其
發
放
作
業
特
別
預
算
，
自
八
十
年
度
起
至

八
十
一
年
度
止
，
其
編
列
除
符
合
預
算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第
五
款
「
不
定
期
或

數
年
一
次
之
重
大
政
事
」
之
規
定
外
，
亦
係
依
據
「
戰
士
授
田
憑
據
處
理
條

一一
一



例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 

「
處
理
戰
士
授
田
憑
據
所
需
補
償
金
及
作
業
經
費
，
應

編
列
特
別
預
算
支
應
」
之
規
定
辦
理
，
有
關
執
行
結
果
亦
已
辦
理
決
算
。

門4小
興
建
重
大
交
通
建
設
計
畫
工
程
特
別
預
算
，
以
二
年
為
一
期
，
自
八
十
一
年

度
起
迄
八
十
六
年
度
止
，
已
有
第
一
、
第
二
及
第
三
等
三
期
特
別
預
算
，
其

編
列
均
符
合
預
算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第
四
款
「
緊
急
重
大
工
程
」
之
規
定
，
其

中
前
兩
期
執
行
結
果
已
辦
理
決
算
，
至
第
三
期
，
則
已
完
成
法
定
程
序
正
執

行
中
。

ι

採
購
、
一
口
同
性
能
戰
機
特
別
預
算
，
自
八
十
二
年
度
起
至
九
十
年
度
止
，
其
編
列

符
合
預
算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第
一
款
「
國
防
緊
急
設
施
或
戰
爭
」
之
規
定
，
已

完
成
法
定
程
序
正
執
行
中
。

民
山
另
依
「
國
軍
老
舊
眷
村
改
建
條
例
」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
前
段
.. 

「
本
條
例
計
畫

辦
理
改
建
之
國
有
老
舊
眷
村
土
地
處
分
收
支
，
循
特
別
預
算
程
序
辦
理
;
.. 

... 

」
之
規
定
，
政
府
針
對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以
前
興
建
完
成
尚
未
改
建
之
老

舊
眷
村
，
將
以
編
列
特
別
預
算
方
式
，
作
一
次
全
盤
整
體
性
之
處
理
，
因
屬

解
決
懸
宏
已
久
之
問
題
，
亦
符
合
預
算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第
五
款
「
不
定
期
或

E 



數
年
一
次
之
重
大
政
事
」
所
規
定
之
情
事
。

..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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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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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L一 行 面已 P，主丸... 查 復 解 十
L 據 政 省 ' 申 釋 五

方 以 院 及 抗λ 央 實 -‘ 。

式 執 並 直 直 統 私、 索 L一
編

4了 ι 6了 轄 轄 籌 會 ' 其
列 。 頒 市 可 分 長 敬 所
單 f衣 -, ' -, 西已 i\ .. 表 稱
于主 上 申 其 ，對章，比 稅 十 本 -, 
預 開 央 目 常 款 ;;且、- 部 于頁
算 辦 統 的 牙花 f象 年 意 算

全其豈E主
法: 籌 在 L f衣 - 見 總--
間 分 調

、 -, 月 去。 額

高己 帶j 財 - 吉兌 L -, 一
部 ' 稅 省 ~p 政 十 明 G 
收 該 款 市 花 收 - ' 一，去益口

一
文 基 平 政 ~稅 文 日 請 ' 
納 1也、- 衡 府 L一 對 i\.. 是
〉、』 雖 省 之 總 分 F/l、『 查 苓

包 1

市 財 法r 中 抗λ 收 毒品 照 包
央 本 預 政 〉、 L一 i口h 。 A。、
政 部 算 益 百 第 太 -, 
府 為 基 處 /刀、、 十 -‘ 平
總 主 f單、已 . 及 之 - ~‘ 衡-圓圓圓.

于頁 戶b已 收 平 主 條 第 省
算 機 文 衡 十 第 。

市. 關 1~ 其 繳 - ;;且、- 于頁' -‘ 

惟 ' 戶居已 問 由 項 -/L、‘ 算
、

在 採 及 年 中 、 -圖‘ 基

于頁 -, 逐 皮 央 第 斗了 '早，已、.

算 收 用 預 統 - 我 L一-
一編 文 辦 算 籌 項 函 聲

列 對 法 ' 分 規 。 請

85.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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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西己 L 增- 自1 算 計 責
'i宅 .. 

于頁 稅 研 裕 預 法 處 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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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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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第
。
一
五
八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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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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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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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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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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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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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年
八
月
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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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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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 

行
政
院
台
倒
忠
授
字
第O
七
五
八
五
說
令
修
正
第
六
條
標
文
.

一
﹒
條
為
運
用
中
央
統
籌
分
配
之
稅
款
，
以
平
衡
省
、
直
轄
市
政
府
預
算
，
特
設
置
中
央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平

街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
以
下
簡
稱
本
基
金
)
，
並
依
預
算
法
第
十
九
條
之
規
定
訂
定
本
辦
法
。

二
條
本
基
金
之
收
支
)
保
管
及
運
用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悉
依
本
辦
法
之
規
定
辦
理
。

三
條
本
基
金
為
特
種
基
金
，
依
預
算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1
其
全
部
歲
入
歲
出
應
列
入
總
預
算
，
並

以
財
政
部
為
主
管
機
關
。

四
條
本
基
金
之
來
源
如
左
卜

•. 

一
、
﹒
依
財
政
部
收
支
劃
分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規
定
，
以
直
轄
市
營
業
稅
及
印
花
稅
收
入

之
中
央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撥
入
.
。

二
、
基
金
華
息
收
入
。
.

本
基
金
之
運
用
範
圈
如
左•• 

一
、
平
衡
省
、
直
轄
市
政
府
預
算
?

二
、
補
助
省
、
直
轄
市
政
府
辦
理
中
央
指
定
之
重
大
經
建
工
程
、
心
司

三
、
依
規
定
提
撥
之
經
徵
費
及
統
一
發
票
獎
金
。

四
、
省
市
地
方
天
然
災
害
或
重
大
事
件
報
經
行
政
院
核
定
之
支
出
。一

O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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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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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o

六
條
本
基
金
之
收
入
應
在
國
庫
閱
立
專
戶
存
儲
。
直
轄
市
徵
收
機
關
應
將
經
徵
之
中
央
統
籌
分
配
之
營
業

稅
、
印
花
稅
款
，
於
棠
整
核
算
完
成
當
日
或
次
日
解
繳
本
基
金
專
戶

.. 
f
其
彙
整
核
算
榮
發
每
星
期
至
少
辦

理
一
次
。

直
轄
市
徵
收
機
關
辦
理
前
項
解
緻
作
業
時
，
應
填
具
國
庫
專
戶
存
款
收
款
書
(
格
式
如
附
件
)
，
按

向
市
庫
收
入
退
還
書
或
其
他
支
付
憑
章
!
送
當
地
國
庫
代
理
機
關
辦
理
解
敏
。

.. 

直
轄
市
徵
收
機
關
辦
理
中
央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解
繳
作
業
，
由
主
管
機
關
派
員
查
核
之
。

第
七
條
凡
經
行
政
院
核
定
之
分
配
款
，
省
、
直
轄
市
政
府
應
按
核
定
褚
助
項
目
及
金
額
列
入
預
算
，
不
得
移
.

作
別
用
。
.
司

涕
八
條
前
條
分
配
。
款
，
省

L
直
轄
市
政
府
應
於
年
度
開
始
時
編
具
分
配
預
算
?
依
規
定
程
序
送
經
核
定
後
依

案
撥
款
，
主
力
屬
重
大
經
建
工
程
者
!
並
應
視
實
際
工
程
進
度
撥
款
。
了
，

第
九
條
本
基
金
專
戶
每
月
接
付
後
，
應
於
月
終
以
收
支
對
列
辦
理
國
庫
轉
帳
手
續
。

第
'
十
條
.
本
基
金
當
但
皮
之
實
際
政
入
超
過
法
定
預
室
前
列
基
金
支
出
數
額
時
!
其
超
過
部
分
得
轉
入

7
年
度
人

補
列
預
算
;
當
年
度
法
定
預
算
所
列
支
出
有
蹟
餘
時
，
得
滾
存
基
金
內
繼
續
運
用
。
.

第
-
T
e一條
本
基
金
當
年
度
之
實
際
放
入
發
生
紐
約
時
，
應
相
對
核
減
支
出
。

第
。
十
二
條
凡
各
項
工
程
補
助
款
!
﹒
省
、
直
轄
市
政
府
應
於
年
度
決
算
後
，
就
其
計
畫
執
行
進
度
及
成
果
編
具
報

告
函
送
行
政
院
、
財
政
部
及
審
計
部
。

.. 

, 

第
十
三
條
本
基
金
預
算
之
編
製
與
執
行
，
.
決
算
之
編
造
，
依
預
算
法
、
決
算
法
及
有
關
法
令
規
定
辦
理

1

第
十
四
條
本
基
金
會
計
事
務
之
處
理
，
依
照
有
關
法
令
規
定
辦
理
。
﹒

第
十
五
條
本
辦
法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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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衡省市預算基金」收支統計表

單位:位元;%

有 助 文 出 結 構 合 侏 留 款 當年度

補助台灣省 補助台北市 補助高雄，市 其他項目 l)文文勝餘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107.89 100.00 o.∞ o.∞ 0.00 0.00 o.∞ o.∞ o.∞ 

134.43 98.54 0.00 o.∞ 1.ω 1.39 0.09 0.07 -訂.02 i 

138.20 92.03 9.50 6.33 2.40 1.60 0.07 0.05 -26.99 

117.55 92.12 8.50 6.66 1.30 1.02 0.25 0.20 0.96 

139.69 96.62 2.50 1.73 1.00 0.69 1.38 0.95 4.74 

119.29 95.18 1.∞ 0.80 3.00 2.39 2. 。在 1.63 54.87 

177.21 94.臼 3.50 1.87 4.10 2.19 2.06 1. 10 29.24 

位7.15 98.94 o.∞ o.∞ o.∞ o.∞ 2.55 1.06 1.∞ 

248.12 96.29 o.∞ o.∞ o.∞ 0.00 9.56 3.71 的.∞

訂0.47 83.44 o.∞ o.∞ 45.∞ 13.88 8.68 2.68 63.26 

泣5.66 82.40 o.∞ o.∞ 60.∞ 15.18 9.56 2.42 98.74 

440.03 85.23 1.01 0.19 的.20 11.66 15.叫 2.91 23.39 . 
511.91 87.06 0.42 0.07 58.50 ‘ 9.95 17.17 2.92 46.訂

I 522.49 87.08 0.50 0.08 59.25 9.88 17.76 2.96 26.28 

545.泣 86.53 0.82 0.13 62.25 9.88 21.84 3.47 一

540.16 切.39 35.78 5.32 67.18 10.∞ 28.泊 4.29 一

I '591.08 83.38 訂.50 3.88 但.60 9.11 25.71 3.63 一

一、守，也

一、一

台灣省基層建設經費6.05億元。

:就基金短收時應如何處理幸盯完請求按示，案奉行政脆8時6月 29日台 85志授一字
1tllt入無法造成預算數時，計畫型補助將延緩措付，中央於以使年度再編列預算補

j束計有補助台灣省經費80.22位元末于按付(含非計畫型補助5.71億元在內)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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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至入十七年度「中央、統籌分商採a款

實 際 ~文 入 數

(當年度北、高尚市苦業就及印花現坡交中央統籌分配之說款暨以前年度 ' 

趕快留存及歷年草息收入補列當年度預算部分)

營 業 現 印 f看t，〉- 說 久前年及度歷起年草位
~t 留存 A口、 計
台北市 高雄市 計 台北市 高雄市 計 息算收部分入補列預

107.89 一 - 一 一 一 一 o.∞ 107.89 

1ω.40 61.53 11.18 72.71 29.81 6.88 36.69 o.∞ 136.42 

123.18 間‘57 12.58 81.15 34.05 7.98 42.03 o.∞ 150.17 

128.56 73.44 12.66 86.10 34.66 7.80 也.46 o.∞ 1幻.60

149.31 93.67 16.71 110.38 31.75 7.18 38.93 o.∞ 144.57 . 

180.20 1站.21 訂.24 172.45 6.66 1.ω 7.75 o.∞ 125.33 

216.11 166.64 40.53 207.17 7.50 1.44 8.94 o.∞ - 186.87 

240.70 175.32 45.37 220.69 , 1 : 8.35 1.44 9.79 10.22 239.70 It 

泣3.68 話4.自 自.95 313.53 8.49 1.66 10.15 o.∞ 257.68 

387.41 285.30 61.03 且6.33 9.03 1.90 10.93 30.15 泣4.15

493.96 認8.75 72.34 411.09 10.61 2.26 一 12.87 70.∞ 395.22 

539.67 訂8.70 82.11 品0.81 一 10.69 2.47 13.16 65.70 516.28 
/ 

634.訂 424.54 95.訂 519.81 11.62 2.94 14.56 1∞.∞ 邱8.∞

626.28 472.17 1的.的 578.85 12.23 3.20 15.43 32.∞ 的0.00 1; 

630.13 457.96 1仿.46 5但.42 12.53 3.18 15.71 50.∞ 630. 13 1\ 
‘' 

678.∞ 5泊.84 120.16 助。.∞ 14.45 3.55 18.∞ o.∞ 671.95 H 
令

708.89 550.83 118.46 切9.29 I 14.28 3.32 17.的 22.∞ 708.89 I 
.且，

(lf"'7卜蕊年夏瓦決算數;86-年度為預弄汞于區7年豆豆子賣弄支吾先 U
(2) 、其他項目色持說一發票捨獎獎金JtI'J7花就票代銷代扣手續費、印;製費等支出。 了
(3) 、當年度收入超過支出部分及基金卒息收入均補列以後年度預算後分配省市。 1
(4) 、 85年底繞一發票絡獎足宣傳等經費，經立法院審查決議按預算案數制成吵6，計減]IJ1恤，402千元。 i
(5) 、品年度公共工程經費(含補助地方經費)經立法院審查決議按預算案數刪減100AS，本基金計減列補助.'
(6) 、 85年度本基金計騙到收入712位元，丈出710.36位元，考量基金從入有低地之虞j本部是羚但年9月間|

第06557號函按示:非計畫型補助多屬平衡預算補助性質，省市政府均已主應其所需，故倘85年度基芸|
逞，主應于延緩措付之計畫頃日瓦拉嶺，請主計處及本部等按實際拉入情形槍討決定〔註:五年度錯了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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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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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本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立
法
委
員
李
慶
華
等
一
百
十

九
人
就
憲
法
第
一
百

育
、
科
學
、
文
化
之
經
費
，
在
中
央
不
得
少
於
其
預
算
總
額
百
分
之
十

總
額
」
乙
語
，
是
否
包
含
「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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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
請
解
釋
案
之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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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對
該
案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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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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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告

抽|後

發愣愣
後|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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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一
最
速
件
一
密
等
一

受
文
者
一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一

解
密
條
件
一

←一←一

「一
年

日
自
動
解
密

月

速

處計主院政
存保|
檔|

五

日

貴

秘
書

長
函

囑
就

立

法

委
員

李
慶
華
空 I I 件附!號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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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正

文
本

單
一
副

位
一
本

又

擬

函

可可

十
四
條
規
定
之
「
教
育
、
科
學
、
文
化
之
經
費
，
在
中
央
不
得
少
於
其
一

預
算
總
額
百
分
之
十
五
。
」
其
所
稱
「
預
算
總
額
」
乙
語
，
是
否
包
含



主
計
長

「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
聲
請
釋
憲
案
提
供
法
律
意
見
及
相
關
資
料
乙

案
，
謹
檢
附
「
立
法
委
員
李
慶
華
等
聲
請
釋
怠
案
說
明
」
乙
份
，
請

查
照
。

說
明.. 

復

主
貝
秘
書
長
八
十
六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
八
六
)
秘
台
大
一
字
第
0

八

六
六
一
號
及
五
月
八
日
(
八
六
)
秘
台
大
一
字
第
一

O

三
五
九
號
函
。



立
法
委
員
李
慶
華
等
聲
請
釋
憲
葉
韻
母

J
J
J

關
於
立
法
院
立
法
委
員
李
慶
華
等
一
百
十
九
人
，
為
立
法
院
於
審
查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時
，
對
憲
法
第
一
百
六
十
四
條
規
定
之
「
教
育
、
科
學

、
文
化
之
經
費
:
在
中
央
不
得
少
於
其
預
算
總
額
百
分
之
十
五
。
」
其
所
稱
「
預
算
總

額
」
是
否
包
含
「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
?
認
為
有
適
用
、
之
疑
義
?
而
聲
請
釋
憲
乙
案

，
茲
就
所
附
聲
請
書
相
關
問
題
說
明
如
下
.
.
J

一
、
「
預
算
總
額
」
應
包
含
「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
﹒ι

八
鬥
預
算
總
額
係
指
中
央
政
府
年
度
總
預
算
「
歲
出
總
額
」
:

依
據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二
三
三
號
解
釋
、
又
-
r

「
憲
法
第
一
百
六
十

四
條
前
段
規
定.. 

J

『
教
育
、u

科
學
、
文
化
之
經
費
，
在
中
央
不
得
少
於
其
預
算
總

額
百
分
之
十
五.• 
ι
'
γ乏
其
中
所
稱
『
預
算
總
額
』
係
指
各
級
政
府
為
平
常
施
政
而

編
製
年
度
總
預
算
時
所
列
之
歲
出
總
額
。
此
項
年
度
總
預
算
，
政
府
於
每
一
會
計

年
度
各
就
其
歲
入
、
♂
歲
出
全
部
彙
總
編
成
，
且
每
一
會
計
年
度
祇
辦
理
一
次
」
'

f
d
d

芳
、
，
一
，

d
e

apas--

vf? 



對
預
算
總
額
、
自
己
子
明
確
釋
示
1

係
指
政
府
編
製
年
度
總
預
算
時
所
列
之
「
歲
出
總

f
額
」
。
1

，

口
「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
依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及
預
算
法
規
定
列
入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歲
出
預
算
項
下
，
屬
於
「
預
算
總
額
」
之
一
部
分

.• 
14 

:
八
八
?
十
七
十
年
修
正
之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
法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l
l直
轄
市
營
業
稅
與
印
花

稅
總
收
入
百
分
之
五
干
不
由
中
央
統
籌
分
配
省
及
直
轄
市
1
對
於
此
項
統
籌
分
配

我
款
，
行
政
院
依
據
預
算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 

「
政
府
不
得
於
預
算
所
定
外
，
動
用

公
款
人
處
分
公
有
財
物
或
為
投
資
之
行
為
」
及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第
三
十
五
條
江

「
各
級
政
府
之
一
切
支
出
7

非
經
預
算
程
序
不
得
為
之
」
之
規
定
u
i
自
七
十
一
年

度
以
來
!
係
將
其
相
關
收
支
納
入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
歲
入
部
分
編
列
「
統
籌
分

配
稅
」
科
目
川
歲
出
部
分
則
依
預
算
法
第
四
條

7
-
w
.. 
歲
入
之
供
特
殊
用
途
者
?

為
特
種
基
金
1•• 

i 
.. 

」
之
規
定
一
?
以
「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
科
目
處
理γ
將
其
分

配
情
形
接
受
立
法
機
關
之
監
督
，
並
經
審
議
完
成
法
定
程
序
後
據
以
執
行
u
i而
該

 



基
金
既
列
入
門
歲
出
預
算
項
下
(
自
屬
預
算
總
額
之
一
部
分

O
M
J
T

何

二
、
八
十
六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
教
育
科
學
文
化
支
出
」
總
額
中
應
計
入
「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
所
列
「
教
育
支
出
」
:

H
「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
'
屬
歲
出
總
額
之
一
部
分
!
其
按
預
算
編
製
規
定
編
列
歲

出
政
事
別
預
算
，
應
分
別
計
入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各
相
關
政
事
別
支
出
內
!
故
八

十
六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
教
育
科
學
文
化
支
出
」
總
額
中
應
計
太
「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
之
教
育
支
出

.• 

J 

L

預
算
法
第
十
九
條
規
定

-
t
「
政
府
設
立
之
特
種
基
金
1
4除
其
預
算
編
審
程
序
依

本
法
規
定
辦
理
外
，
其
收
支
保
管
辦
法
)
由
行
政
院
定
之
令
並
送
立
法
院
?
」

故
七
十
一
年
度
中
央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之
收
支
列
入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完
成
法
定

程
序
後
γ

行
政
院
並
依
上
項
規
定
訂
頒
「
中
央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收
支
保
管
及
運
用
辦
法
」
J
?

以
規
範
基
金
之
管
理
、
運
用
。
至
該
基
金
之

性
質
，
依
預
算
法
第
十
六
條

.. 

「
左
列
預
算
為
單
位
預
算
.... 

:
二
‘
在
特
種
基
金

一一一



'、

J
u

應
於
總
預
算
中
編

λ
全
部
歲
入
八
月
歲
出
、
之
基
金
預
算
」

γ

及
土
述
基
金
收
丈

保
管
運
用
辦
法
第
三
條
.. 

「
本
基
金
為
特
種
基
金
，
依
預
算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
其
全
部
歲
~
入i
i吋
歲
出
應
列
入
總
預
算1
.
J

... 

」
之
規
定
，
為
應
將
歲
入

、
歲
出
全
部
列
入
總
預
算
之
單
位
預
算
特
種
基
金
。

(
J

Z
茲
(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
自
七
十
一
年
度
以
來

)
1均
逐
年
列
入
中
央
政
府
總

干
預
算
為
一
單
位
預
算
卜
卜
，
依
預
算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1
「
各
機
關
單
位
預
算
3

歲
入

門
應
按
來
源
別
科
R
編
製
之
r
J
L
歲
出
應
按
政
事
別
v
j計
書
一
或
業
務
別
與
用
途
別
科

f目
編
製
之
i
l
.
-
-
1

」
河
(
仇
，
及
「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編
審
辦
法
」
第
六
條
化
…
「
歲
出
預

一
九
算
小
?
應
按
政
事
別
仇
機
關
別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分
別
編
列
。
前
項
科
目
之
訂
定
，

(
7人
應
依
左
列
規
定
辦
理
忘
了
1
」
之
規
定
J
其
預
算
內
容
自
應
按
政
事
別
、
機
關
別

~
及
用
途
別
等
予
以
編
列

-
1又
由
於
該
基
金
屬
「
預
算
總
額
」
γ
之
一
部
分
，
其
政

川
事
別
支
出
等
，
亦
應
與
其
他
主
管
機
關
之
相
關
支
出
併
計
?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叫
之
各
項
分
析
始
能
完
整
表
達
，
故
歷
年
「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
項
下
所
列
教

四



U
U育
支
出
此
均
計
，
入
﹒
教
育

f
k

科
學
、
文
化
支
出
總
額
內

y

八
十
六
年
度
亦
係
依
以

上
有
關
規
定
辦
理
。
F
U

川
仁

口
八
十
六
年
度
「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
之
編
列
情
形•• 

J
(
F

卜

，
入
十
六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
之
編
列
，
係
由

行
政
院
循
預
算
編
製
規
定
程
序
?
審
酌
省
、
市
政
府
請
求
中
央
補
助
之
需
求
情
形
，

決
定
補
助
省
市
政
府
之
計
畫
項
目
及
金
額
後
川
依
據
財
政
部
估
計
之
八
十
六
年
度

中
央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收
入
數
額
，
就
符
合
「
中
央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收
支
保
管
及
運
用
辦
法
」
所
定
基
金
運
用
一
範
園
，
之
項
目
予
以
分
配
編
列
)
其

一J按
政
事
別
支
出
區
分
(
一
附
表ι
-
v包
括
:
農
業
支
出
九
四
三
億
人
一
九
五
0
0

萬
元
、

交
通
支
出
一
二
億
八
、
O
O
0

萬
元
、
其
他
經
濟
服
務
支
出
二
三
億
二
、
五

0
0

萬
元
、
福
利
服
務
支
出
三
億
元
、
社
區
發
展
支
出
二
億
四

F

什
五
0
0

萬
元
、
專
案

“
補
助
支
出
六
四
億
九
~
-
J六
0

萬
九
L
O
O
0

元
、
平
衡
預
算
補
助
支
出
二
六
0

億
三
、
0

五
六
萬
五
、
0
0
0

元
、
教
育
支
出
二
三
九
億
三
、
0
0
0

萬
元
、
財

五



務
支
出

-
u一
♂
八
億
八
、
二

λ
f
-一
萬
、
一
叭
叭
。0
0

元

J
i
A口
共
六
七
八
億
元
。
制
經
立
法

院
審
議
結
果
減
列
六
億
0

、
五
0
0

萬
元
(
包
括
農
業
支
出
四
億
三
、
一
五

0

萬

元
)
交
通
支
出
一
億
二
九
八

0
0

萬
元
、
其
他
經
濟
服
務
支
出
一
、
五
五

0

萬
元

1
(福
利
服
務
支
出
三
-
o
o
0

萬
元

)
7
核
列
六
七
一
億
九
九
五

0
0

萬
元
。
又

八
十
六
年
度
法
定
預
算
所
列
教
育
、
科
學
、
文
化
支
出
總
數
為
一
、
七
九
八
億
四

、
一
九
五
…
萬
元ι
~
!
~
佔
歲
出
總
額
)
一
…
兆-
v
九
四
二
億
六
、
O

五
八

J萬
七
、

0
0
0

元
之
百
分
之
十
五
ν
?
-
J
符
合
這
法
第
一
百
六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于

三
、
教
育
、
科
學
~
文
化
支
出
可
能
因
補
助
收
支
及
舉
債
與
還
本
付
息
等
預
算
數
額
之
編

列
而
增
加
，
絕
不
致
發
生
因
各
級
政
府
補
助
預
算
之
編
列
而
有
縮
減
情
形
:

L

教
育
;
科
學
、
文
化
支
出
)
係
依
照
憲
法
心
預
算
法
之
規
定
及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編
審
辦
法
「
歲
出
政
事
別
科
目
歸
類
原
則
與
範
園
」
之
規
範
'
考
量
整
體
施
政
需

八
要
、ι財
政
資
源
之
合
理
分
配
及
各
項
政
事
之
兼
籌
並
顧
予
以
編
列
，
無
論
列
於
「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
或
其
他
科
目
項
下
，
均
係
實
際
用
於
教
育
、
科
學
、
文
化

、
-rb 

_r_. 
/\ 



f

方
面
之
施
政
訴
書
一!
u
f
實
質
上
並
不
影
響
整
體
教
科
文
支
出
總
額
或

J運
用
效
益
川
江
更

不
致
有
縮
減
情
形
。
們
以
八
十
六
年
度
臺
灣
省
總
預
算
為
例
，
其
歲
出
總
額
為
三
、
一

六
九
二
億
元
，
其
中
教
科
文
支
出
編
列
尤
二
三
億
元
，
占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
已
達

憲
法
規
定
比
率
?
惟
當
年
度
收
支
差
短
總
額
高
達
二
…
、
一
三
三r

億
元
)
如
按
比
率

計
算
，
其
中
因
教
科
文
支
出
而
產
生
之
差
短
數
額
即
達
五
三
三
億
元
，
中
央
政
府

在
上
項
差
短
範
圍
內
，
僅
編
列
教
育
支
出
補
助
一
一
三
三
項
億
入
、
0
0
0

萬
元
，
一
?
即

於
「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十
臺
灣
省
教
育
補
助
」
科
目
項
下
編
列
補
助
臺
灣
省
教

育
經
費
一
三
五
億
元
及
補
助
臺
灣
省
各
縣
、
市
國
民
教
育
經
費
九
六
億
入
、
4
0
0
0

萬
元
，
其
餘
未
填
補
之
教
科
文
預
算
差
短
一
為
一-
-
o一
億
元
，
)
仍
須
由
臺
灣
省
政
府

舉
債
支
應
，
而
未
來
年
度
編
列
預
算
還
本
付
息
時
，
尚
須
再
按
規
定
比
率
編
列
第

三
次
教
科
文
支
出
預
算
(
G
U
4

刁

之
又
基
於
憲
法
第
一
百
四
十
七
條
規
定
及
整
體
施
政
考
量
，
為
應
地
方
財
政
短
給
之

需
要
，
中
央
仍
須
於
上
述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外
，
另
籌
相
當
財

七



川

M
U
J源繼
續
椅
助
地
方
政
府

J
如
八
十
六
年
度
除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外
?
另
於
省
市

卜
補
助
科
目
編
列
七
五
二
億
元
戶
都
因
有
關
補
助
收
支
數
額
頗
大
，
造
成
各
級
政
府
歲

~
入
、
歲
出
數
額
增
大
，
相
對
亦
將
依
憲
法
規
定
比
例
，
增
加
各
級
政
府
教
科
文
文

…
出
之
負
擔
。
茲
以
歲
出
總
額
為
例
?
如
中
央
政
府
補
助
一γ百
元
非
屬
教
科
文
之
一
支

出
予
省
、
市
政
府J
其
為
符
合
教
科
文
支
出
達
到
百
分
之
十
五
的
規
定
)
歲
出
總
額

(
必
須
擴
大
至
一
一
七
戶
﹒
六
五
元
(
含
一
七
﹒
六
五
元
之
教
科
文
支
出
)
，
省
市
政

府
收
到
此
項
補
助
心
，
如
再
以
非
屬
教
科
文
之
支
出
補
助
縣
市
政
府
川
，
一
為
符
合
教
科

文
支
出
達
到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的
規
定
)
其
歲
出
總
額
亦
須
擴
大
至
一
三
三
﹒
三
三

元
(
含
三
三
﹒
三
三
元
之
教
科
支
出

)
j
同
理
縣
市
政
府
於
收
到
省
~
1市
政
府
一
百

~
元
之
補
助
，
亦
須
將
其
歲
出
總
額
擴
大
至
」
五
三
ι
入
五
元
(
含
五
三
.
一
入
五
元

之
教
科
文
支
出
)
，
才
能
符
合
憲
法
規
定
?
故
在
現
行
補
助
制
度
下
，
從
歲
出
規

模
之
一
分
配
觀
點
，1將
使
教
科
文
支
出
之
負
擔
，
每
‘
一J
百
元
，
歲
出
高
達
一0

四
﹒
八

三
元
(
一
鈞
戶
斗
-
o
u
+的ω
ω﹒
ω
ω
+切
切ω
﹒
∞
印
)
。

八



?
‘
小
綜
土
情
形
可
知
而
政
府
教
科
支
出
經
費
，
可
能
因
補
助
收
支
及
舉
債
與
還
未
付
息

等
預
算
數
額
之
編
列
而
有
增
加
，
但
絕
不
致
發
生
因
各
級
政
府
間
補
助
預
算
之
編

列
而
縮
減
應
支
出
之
教
科
文
經
費
之
情
形
。

四
、
依
照
立
法
院
審
查
八
+
七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所
作
決
議
，
八
十
八
年
度
起
中

央
統
籌
分
配
稅
將
不
列
入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
直
接
列
入
受
配
地
方
政
府
稅
課
收
入

項
下
3

並
訂
定
公
平
合
理
及
透
明
分
配
辦
法
以
分
配
之
:

中
央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之
分
配
?
行
政
院
向
係
秉
持
合
理
、
透
明
原
則
，
將
其
收

支
列
入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十
俾
接
受
立
法
機
關
之
監
督
(
引
人
十
七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統
籌
分
配
稅
收
入
及
「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
均
經
立
法
院
審
議
照
列

r
f

惟
亦

作
成
決
議.. 

「
八
十
八
年
度
起
統
籌
分
配
稅
不
再
列
入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
而
直
接

列
入
受
配
地
方
政
府
稅
課
收
入
項
下
，
並
訂
定
公
平
合
理
及
透
明
分
配
辦
法
以
分
配

之
」
。
行
政
院
當
依
以
上
決
議
，
研
訂
妥
適
之
分
配
辦
法
，
作
為
中
央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之
分
配
依
據
，
並
自
八
十
八
年
度
起
，
宜
接
列
入
受
配
地
方
政
府
稅
課
收
入
項
下

九



!
不
再
列
入

J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u
j
f
h

五
、
檢
附
相
關
資
料•• 

L

預
算
法
乙
份
。

j
Z
財
政
收
支
劃
一
分
法
乙
份
。

一
:
1
八
十
六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r

編
…
審
辦
法
乙
本
。

管

ι

中
央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收
支
保
管
及
運
用
辦
法
乙
份
。

r
a
八
十
六
年
度
「
平
衡
省
市
預
算
基
金
」
歲
出
政
事
別
預
算
表
乙
份
。

k

n缸
中
華
民
國
一
八
十
七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暨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及
綜
計
表
(
非
營

業
部
分
)
案
審
查
總
報
告
乙
份
。

2、

e 
h . 

• 鼠，

也

, 

參

荒

站

、 尋枷恥

一呵-宅了J

~ ，‘培、、 吋

F 

, 
，心

r
h

甸
、
福
也

j 

F

恥
，
、

‘
步

....&..1. 

。

、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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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4 -,"7", <_,: "J'文十六年度「平衡省市預算基金」歲出政事別預算表 ? 單位 v 千元

總預算案 呼金，會立主 預 算 備 吉王

農業支出 4, 315 , 000 3, 883 , 500 補助臺灣省政府

交通支出 1, 280 , 000 1, 152; 000 補助臺灣省政府

其他經濟 2, 325 , 000 2, 309 , 500 補助臺灣省政府
服務支出

福利服務支出 300 , 000 270 , 000 補助臺灣省政府

社區發展支出 、245.000
' 24,5, 000 補助臺灣省政府

、，

專案補助支出 6, 491 , 609 6, 491 , 609 補助臺灣省政府

平衡預算 26 , 030 , 565 26 , 030 , 565 @臺灣省平衡預算補助 16 ， 484 ， 710千元
補助支出 @台北市平衡預算補助 3 ， 578 ， 044千元

@高雄市平衡預算補助 5 ， 967 ， 811 千元

教育支出 23, 930 , 000 23 , 930 , 000 @臺灣省教育、補助23 ， 180; 000千元
@高雄市教育補助 750 ， 000千元

財務支出 2, 882 , 826 2, 882 , 826 /統一發票給獎、宣傳及經徵等經費補助

A口、 計 67 , 800 , 000 67 , 195, 000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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